


陕泾河环验〔2019〕01号
关于西安万通门业有限公司建设防火门生产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合格的函

西安万通门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西安万通门业有限公司建设防火门生产项目配套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及附送的《西安万通门业有限公司建设防火门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噪声、固废）》等材料收悉。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经研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泾干街道办吉元村，项目租赁陕西吉元电工闲置厂房进行建设。项目总占地24000㎡，其建设内容为：生产车间3栋，建筑面积18500㎡；库房1栋，建筑面积164㎡；同时配套有办公、宿舍、产品展示厅等。主要生产钢质隔热防火门、钢木质隔热防火门。实际总投资2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5.5万元，占总投资3.43%。
2014年4月，原泾阳县环境保护局以“泾环函 [2014]35号”文批复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于2016年9月开工，2018年8月竣工。
2、 项目变动有关情况

经现场踏勘，实地调查、逐一对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内容和环评建设内容发生变动情况如下经9套集气罩+一台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5m排气筒排放变为经9套集气罩+一台滤筒除尘器处理后于车间内排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本变更属于一般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其他建设内容与环评一致。
三、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

（一）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滚压机、剪板机、冲床、折弯机等生产设备运作时产生的机械噪声，通过厂房隔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等措施减小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噪声）

（二）项目固体废物中的工业固体废物主要是废机油、废润滑油、废毛巾、废活性炭、边角料、锯末、喷塑粉末。其中废机油、废润滑油、废毛巾、废活性炭，收集后存放在危废暂存间，交由陕西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处置；边角料、锯末交由西安日兴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处置；喷塑粉末由新彩辉粉末涂料（西安）有限公司回收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置。（固废）
四、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果

（一）项目夜间不生产，根据验收监测的结果，项目厂界监测时间段内昼间噪声监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限值要求。
（二）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基本落实到位。

五、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该项目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在建设中基本落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意见提出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环境保护局同意该项目噪声、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你公司应按照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对该项目其它环境保护设施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加强环境管理，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确保有关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定期对厂界噪声进行检测；加强固体废物规范化处置。

请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做好该项目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环境保护局

2019年01月09日


